质疑、投诉投标说案列
子公司受行政处罚，影响集团及下设子公司投标吗？

甲供应商是某集团下设的5家子公司之一，因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被当地财政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禁止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一年。小张问：甲供应商被处罚，集团以及另外5家供应商是否一年内也不能参加政府采购项目了？

子公司和分公司不同，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拥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所以，甲供应商受行政处罚，不会牵连到集团母公司以及另外5家子公司，他们可以继续参加全国的政府采购活动。
一句话概括：子公司的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到母公司投标。但母公司设置较多子公司的同时，也给政府采购带来一些新的困惑，例如，不少信息化公司下设了多家子公司，一家被处罚了，可以换成另外的子公司去投标，这也是有些经销商不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或者串通投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换个马甲依然可以去投标。

案例 | “企查查”显示“经营异常”的供应商，能限制其投标吗？
张建芳 政府采购信息网 2022-06-02 17:38 发表于北京      反侵权公告
关键词  ：查询渠道；经营异常；资格条件
案例回放
2021年10日，某环保局环境监管一体化系统建设及环保管家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招标，采购预算230万元。经评审，A供应商中标。中标结果公告发布后，B供应商提出质疑，因对质疑答复不满意向该市财政局提起投诉。
投诉事项1：“企查查”网站上显示A供应商2021年“经营异常”，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中国政府采购网上没查到A供应商任何中标、成交信息的信息，说明A供应商经营状况差、不符合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条件；投诉事项2：怀疑A供应商的财务报表存在作假内容，要求公开中标人的财务报表及评分情况。投诉请求：确认本次中标无效。
问题引出

1.“企查查”网站上显示A供应商 “经营异常”，可以限制其投标吗？
2. 投诉人可以要求公开其他供应商的财务报表及评分情况吗？
专家点评
问题一：南昌市教育评估监测和技术推广中心蒋宜剑认为，企查查不属于官方查询渠道，而且经营异常并不代表供应商有重大违法记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外企字(2014)166号)明确，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属于对企业的信用约束。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不包括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由此可见，仅仅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不能对供应商实施禁入，政府采购是否需要禁止供应商参加，需要根据行政处罚的类型和内容作出。

其次，财政部门、采购人和采购代理应当通过指定网站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财政部明确的查询渠道为“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供应商的信用查询渠道应当在采购文件中载明。天眼查、企查查等非指定网站不可作为信用记录查询渠道。
问题二：业界专家姚鲁提醒，供应商的财务报表内容属于商业秘密，依法不应公开，评分情况不属于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六条“有关人员对评标情况以及在评标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的规定，应当驳回投诉请求。
法规链接
《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
各级财政部门、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并采取必要方式做好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应当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
第六十六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证评标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除采购人代表、评标现场组织人员外，采购人的其他工作人员以及与评标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现场。
